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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 立法會 公務員及資助機構員工事務委員會  
 
 
 
你好! 得悉當局今日檢討非公務員計劃,本人任職環境保護署空氣科學組的非公務

員逾七年, 在薪酬方面, 同職系的公務員的頂薪點比非公務員多出太約120%,差距

最大時約為140%, 其它福利更欠奉, 工作量比他們還要多, 還要訓練新入職的公務

員. 其它有關非公務員與公務員同工不同酬的情況在網上資料有很多, 所以不想在

此多說,前公務員事務局局長俞宗怡曾經說過, 非公務員同事在應考公務員職位空

缺時會比較有優勢, 事實上不是如此, 本人任職的部門曾經三度公開招聘同一級別

的公務員職位, 本人均有申請, 但是三次都沒有面試機會,聽聞其他非公務員同事都

不被接納申請, 而本人的年終評核報告連續幾年都獲得最高評級, 不明為何申請不

獲考慮, 是否已入職的非公務員已列入為不被考慮行列之內?  
 
本人最不明白的是, 既然部門過去幾度作出公開招聘時, 本人連面試機會都沒有, 
即是當局認為本人未能合乎申請資格, 不合適擔當此類工作, 但卻安排本人於該職

位內以合約形式繼續履行該位置的恆常職務, 即是讓一個不合資格的人繼續擔當

要職, 豈不自相矛盾? 但既然本人可以連續續約多年, 即是部門亦認同本人的工作

能力, 那為何當局連一次面試機會都不給予呢? 這點實在令人費解!  
 
最令人感到懊惱的事, 每當談論或檢討非公務員合約條款時, 當局一次又一次地拒

絶檢討, 經常引用以下一段說話作開場白 :  
 
“政 府 在 一 九 九 九 年 推 出 非 公 務 員 合 約 僱 員 計 劃 ， 目 的 是 為 各 局 
／ 部 門 提 供 靈 活 的 方 式 僱 用 人 手 ， 應 付 不 需 或 不 適 宜 由 公 務 員 提 
供 的 服 務 ， 例 如 一 些 有 時 限 、 或 屬 季 節 性 、 或 受 市 場 波 動 影 響 的 
服 務 ； 又 或 一 些 只 須 工 作 少 於 公 務 員 規 定 工 作 時 數 的 服 務 ； 又 或 
一 些 須 從 市 場 招 攬 在 特 定 範 疇 具 備 最 新 專 業 知 識 人 才 的 服 務 ； 又 
或 一 些 服 務 方 式 正 待 檢 討 或 有 可 能 改 變 的 公 共 服 務 。 非 公 務 員 合 
約 僱 員 不 屬 常 任 性 質 ， 公 務 員 則 是 按 長 期 條 款 聘 用 ， 以 應 付 長 期 
和 需 由 公 務 員 提 供 的 服 務 需 求 。 因 此 ， 非 公 務 員 合 約 僱 員 與 公 務 
員 的 聘 用 條 款 及 服 務 條 件 截 然 不 同 ， 兩 者 並 不 適 宜 相 提 並 論 。 各 
局 ／ 部 門 可 按 工 作 的 性 質 、 就 業 市 場 的 情 況 ， 以 及 管 理 和 運 作 方 
面 的 考 慮 ， 自 行 釐 定 其 僱 用 的 非 公 務 員 合 約 僱 員 的 聘 用 條 件 ， 惟 

必 須 整 體 上 不 遜 於 《 僱 傭 條 例 》 （ 第 57章 ） 的 規 定 ， 和 不 應 高 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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適 用 於 職 級 或 職 責 相 若 的 公 務 員 的 聘 用 條 款 和 條 件"  
 
最後說了等於沒說, 所謂檢討只是把上文重覆讀一遍, 跟本沒有實質的改善方向,
讓一眾期待的合約工包括本人一次又一次地失望, 本人對於當局傲慢的處事態度

深表失望及遺憾!而本人任職的位置原本是一個長工位, 除了一般體力勞動之外, 
更會涉及技術性的工作, 和其它一般文書職系的工作不同, 一般剛入職的新同事需

要一段比較長時間才能掌握工作上的細節,  相關經驗尤其重要, 我們的工作亦會

受一些公眾團體關注, 所以會有一定的壓力,除非當局認為香港的空氣污染或空氣

質素監察只是"季節性","短期性"及臨時性,或部份地區的空氣監測站於一段時間內

會被關閉,那本人也無話可說, 而本人亦覺得空氣監察是有長期及永久性的必要! 
當局更在短期內廢除現有的空氣污染指數,而會在年底實施空氣質素健康指數

(AQHI),往後的工作量必會倍增此外,當局經常關注公務員士氣,但是合約員工卻

被忽視, 漠不關心, 以至本人士氣盡失, 無歸屬感, 更無心工作!未知當局會有什麼

措施去解決及檢討非公務員合約計劃的問題? 由於工作沒有保障, 本人踏入中年仍

不敢購置居所, 更遑論結婚生子, 政府經常鼓勵市民置業及生育, 試問連一份隱定

的工作都沒有, 隨時不被續約, 一切都是空談, 臨時工或合約工跟本不能視為就業

率的計算, 因為不是一份長遠而穩定的工作, 且有許多不穩定因素, 然而, 當局的

政策大多數都是為公務員而訂明, 非公務員卻隻字不提! 很多私人公司的職位本人

都申請過均沒有回應,又擔心不被續約後何去何從,本人不求高薪, 但求穩定, 所以, 
本人促請閣下能為我們這些合約員工改善工作及薪酬待遇至合理水平, 謝謝!  
 
 
本人認為, 政府作為全港最大僱主, 應該為合約員工爭取合理保障, ,至少,也應該將

合約僱員與同職系公務員的待遇差距收窄, 長遠而言, 應將長期服務在同一部門岡

位的優秀合約員工轉化為公務員, 挽留人材, 以體現政府”用人唯材”的精神! 如
需要本人在工作上的有關資料, 本人樂意提供!  
 
個人聯絡EMAIL
 
 
本人任職辦公室地址 : 
職位 :   
 
敬祝   安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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